
论文著作权转让协议
论文题目：                                                    
作者（依序排列）：                                             
投稿期刊（下简称“期刊”）：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以上论文的作者（著作权人）同意将上述论文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发表，自愿将该论文的著作财产权在全球范围内转让
给《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下称“编辑部”），并就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论文作者保证该论文为原创作品并且不涉及涉密和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若发生侵权或泄密问题，一切责任由论文作者承担。
全体作者同意，上述提交期刊发表的论文一经录用，作者即将论文整体、论文的任何部分内容及与论文相关的内容（如论文研究问题、研究思想、方法、过程、数据、结果的详细资料，包括理论推导和实验过程等内容）或其他可以从论文中提取部分的全部复制传播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表演权、翻译权、汇编权、改编权等著作财产权转让给期刊社。
论文作者保证该论文的署名无争议。若发生署名争议，责任由论文作者承担。
转让费用：论文录用后，本刊向作者一次性支付稿酬及转让费。

作者服务：为协助作者的科研、学习、创作与发表，本刊及相关许可平台向作者提供系列服务。相关服务以第三方平台公示为准。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期刊社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本协议需全体作者签字，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协议签署后需将协议电子版（复印件/扫描件）上传至投稿系统或者发送至期刊社邮箱（xbzrb@126.com），复印件/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若所投论文最终未被录用的，则本协议自动失效。
（以下无正文）
全体作者签字：

日期：
如果期刊不支付稿酬，可删掉“4.转让费用”，并将此处改为“免费转让”


如果期刊不支付稿酬，可删掉这一条款，并将第一段改为“免费转让”


因原件法律效力更高，建议邮寄原件，如实在不能邮寄原件，本条需将“协议原件（2份）需邮寄至期刊社存档”改为“复印件/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